
臺南市七股區公所【人民陳情案件】作業流程表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

各課室

行政課 

各課室

隨到隨辦

隨到隨辦

30天

(6天)

※法令依據

1.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

2.臺南市政府及受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

※應備證件

  無

※使用表單

  

※作業注意事項

人民陳情

意見箱 現場受理
及電話

書面來函 首長信箱
及留言板

市府線上即
時服務系統

收文流程

研考加蓋列管編號

書面陳情列管案件登記冊

人民線上系統陳情列管冊

本所權責

函轉主管機關辦理並副知民眾 權責單位辦理並回復民眾

副知研考

解除列管

  辦結

  結案

繼續列管

是

是否

否



  無

※承辦課室

 行政課    電話06-7872611#265  陳小姐


